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根据最新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经营及治理的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并办

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章程》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原公司章程内容 修订后条款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

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机械设备、通

讯设备；通讯器材维修；技术推广服务；计

算机系统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技

术推广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电子产品、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机

械设备、通讯设备；通讯器材维修；计算机系

统服务；经营电信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经营电信业务

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其

中 2 名独立董事。董事会设董事长 1 名。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其中

3 名独立董事。董事会设董事长 1 名。 

第一百一十条 

（四）公司进行证券投资，应经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应取得全体董

事三分之二以上和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 

删除 

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保持不变。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章程

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